	长治市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（个人）
征求意见表

	[bookmark: _GoBack]先进集体（个人）名称：

	公安部门意见：
（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组织人事部门意见：
（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纪检监察机关意见：
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生态环境部门意见：
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：
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税务部门意见：
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场监管部门意见：
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应急管理部门意见：
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所有的推荐对象均征求公安部门意见。2.推荐的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，应按照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、纪检监察和审计等部门意见。3.推荐的企业和企业负责人，应征求企业注册地生态环境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应急管理等有关主管部门意见。4.对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负责人增加征求统战、社会工作部门和工商联等意见；对社会组织及其负责人还应当征求社会工作、民政等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管理部门意见。征求本表之外单位的意见，需另行出具情况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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